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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对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

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下发的《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

函》（审核函[2020]010984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青岛百洋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或“百洋医药”）本着勤勉尽责、

诚实守信的原则，就《落实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认真讨论、核查与落实。同时

按照《落实函》的要求对《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进行了补充披露。 

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招股说明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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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交叉持股等因素对发行人

迪巧系列产品业务独立性的影响。 

回复：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之“八、采购情况和主要供应商”之“（四）发行人

和安士系公司的合作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发行人对美国安士、中山安士不存在重大依赖的情况，交叉持股等情况不影

响发行人的独立性，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与安士系公司交叉持股的基本情况 

1、发行人持有安士系公司股份主要出于稳定经营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 

目前，发行人共持有中山安士 27.94%股权；基于参股地位，发行人两名董

事兼任中山安士董事。 

发行人及安士系公司在迪巧业务开展合作之初，迪巧产品的市场销售规模较

低，品牌运营的未来受益具有不确定性。为了将迪巧产品推向市场，提升其品牌

价值及销量，发行人需要投入大量的营销推广资源。为了防止迪巧品牌成熟之后，

出现产品外流（产品不经过发行人而流向市场）的不利情况，发行人参股中山安

士，并基于参股地位委派相应董事。 

通过参股中山安士，发行人可以直接了解迪巧产品的进口、生产及销售情况，

清晰掌握迪巧产品的流向。该参股行为系发行人采取的防御性行为，有利于加深

双方合作关系。 

2、安士系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份主要出于谋求财务回报的目的 

目前，中山安士管理人员徐孝先、徐清波、王武平、陆珏仪通过天津清正持

有百洋医药的股份，合计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为 0.21%。 

2015 年末，百洋医药拟申报 IPO，筹备上市前融资时，为分享百洋医药上

市收益，中山安士徐孝先、徐清波、王武平、陆珏仪通过天津清正持有百洋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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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合计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为 0.21%，入股价格与同期入股的外部投

资者一致。上述人员作为发行人商业合作伙伴中山安士的代表，以外部投资者同

样价格投资发行人，谋求投资回报，持股比例较低，系财务投资行为。 

（二）发行人与安士系公司交叉持股的不会对发行人的独立性造成负面影响 

1、品牌运营公司和品牌方成立合资公司系行业常见的合作模式 

为加深合作稳定性，品牌运营公司和品牌方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在品牌运营

业务中较为常见，同行业公司情况如下： 

2019 年 9 月，上海医药与 BIOCAD 签署协议，设立合资公司，在 BCD-021

等 6 个产品方面形成合作。上海医药负责相关产品的品牌运营，占合资公司 51%

股权；BIOCAD HK 占 49%； 

2019 年 7 月，四环制药与 Strides Limite 签署协议，设立合资公司，在四种

Strides 药物方面形成合作。四环制药负责相关产品的品牌运营，占合资公司 51%

股权；Strides Limite 占 49%； 

因此，设立合资公司共同合作时品牌运营商和品牌商加深合作的常见模式。

发行人持有中山安士股权符合行业惯例，不导致发行人对安士系公司的依赖。 

2、安士系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极低，不足以对发行人的独立性造成

影响 

中山安士部分人员通过天津清正间接持有发行人 0.21%的股份，系财务投资

行为。结合其持股目的及持股比例，安士系公司不具有影响发行人经营的能力，

上述持股行为对发行人的影响极低，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具有独立性。 

3、参股中山安士系发行人保障自身权益的参股行为，不会对发行人的独

立性造成负面影响 

参股中山安士系发行人主动对外投资的行为，系为了清晰了解迪巧产品的进

口、生产及销售情况，掌握迪巧产品的流向，保障迪巧业务持续发展的防御性行

为。相关投资行为未改变双方合作框架，历史上双方合作模式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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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股中山安士，系发行人保障自身权益的参股行为，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

营造成负面影响，不存在影响发行人的独立性的情况。 

（三）迪巧业务的紧密合作方式亦对发行人从事“迪巧”类似产品业务作出

限制，但不会对发行人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迪巧业务系发行人及安士系的核心业务，迪巧业务的稳定符合双方共同利

益，双方采用了交叉持股等方式巩固合作关系。 

同时，根据双方协议约定：（1）美国安士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百洋医药以

外的渠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顾客销售；（2）中山安士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销、

分销或促销迪巧系列产品相竞争或类似地产品，也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百洋医

药认可以外的渠道向中国客户销售这些产品；（3）百洋医药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生产、销售与合作产品相竞争或类似产品，或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生产、销售与这些产品相竞争或类似产品的企业的委托，从事该类产品的托管经

营/或提供营销策划服务。 

在上述合作模式下，一方面，发行人可以有效保障迪巧业务的持续稳定；另

一方面，发行人不得从事其他与迪巧类似产品的业务，对发行人的业务经营具有

一定的限制。但总体而言，上述业务限制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造成重大负面

影响，具体原因如下： 

1、迪巧业务具有良好的市场空间 

受饮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较多中国人无法从饮食中获取足量的钙，通过服

用钙和维生素 D 补充剂来补充缺口已成为有效的方式。得益于近十多年来生活

水平的提高，钙制剂品类整体处于上升通道中，其市场空间仍具备巨大的潜力。 

经过多年的市场培育，迪巧品牌的价值和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产品线

丰富，在目标消费者的认知中，已普遍将迪巧系列产品认定为进口补钙产品中的

领导产品，迪巧产品市场竞争力较高。 

同时，在迪巧品牌成长的过程中，通过对对迪巧品牌的研究，发行人将迪巧

系列钙制剂定位为母婴补钙细分品类，有针对性的对年轻人群特别是年轻女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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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品牌接触和品牌叙述，迅速积累了首批忠实用户群，与竞争对手形成了显

著差异。而相关人群消费能力普遍较强，对产品的价格敏感性较低而对质量要求

较高，保障了迪巧系列的销售增长。 

综上，在补钙试剂市场持续发展的行业背景下，迪巧已成为行业领先品牌，

迪巧业务具有良好的市场空间，可以有效保障发行人的盈利能力。 

2、发行人可以持续引入新品牌，增强盈利能力 

经过多年的发展，发行人形成了专业的市场研究及品牌筛选能力、成熟的品

牌运营能力、完善的销售网络及终端覆盖能力、先进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数据分

析能力。公司积极探索并建立可复制的商业化品牌运营模式，吸引上游品牌合作，

迅速实现品牌的商业化。 

从 2015 年开始，公司运营的品牌数量实现了大幅增长，引入了克奥尼斯系

列、武田系列、艾斯诺娜系列、Atricue 系列、迈蓝系列及哈乐系列。随着公司

运营品牌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公司合作的知名医药生产厂商的范围不断扩大，公

司的业务模式得到了行业上下游的充分认可。 

因此，公司的品牌运营模式具有较强的复制性，公司未来有能力可以持续引

入新品牌。随着公司运营品牌规模的不断上升，迪巧系列占公司业绩的收入及毛

利率比重均不断下降，公司具有较强的持续盈利能力。 

因此，由于迪巧业务的深度合作，对发行人从事“迪巧”类似产品业务作出

限制，但上述限制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综上，发行人及安士系公司通过交叉持股等方式加深了业务合作。一方面，

双方现有的合作方式不会对发行人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上述深入

合作的方式亦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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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对青岛百洋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